廣播事務管理局
資料單張(四)

業務守則

凡持牌機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及聲音廣播)均須遵守有關法例，包括《廣播條例》(第562章)、《電訊條例》(第106章)、《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391章)(視屬何情況而定)，或相關附屬法例。持牌機構同時也須遵守牌照條件及條款，以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發出的各項業務守則。

業務守則清楚訂明持牌機構必須遵守的節目、廣告與技術標準。廣管局會不時與持牌機構磋商，檢討各項業務守則，務求能與時並進，配合社會價值觀與尺度的轉變。

以下是一些較為重要的標準：
節目標準

1. 一般原則

(a)
節目不可帶有觀眾一般不會接受的不雅、淫褻，或低劣品味內容。
(b)
節目不可帶有可能鼓吹他人基於民族、國籍、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年齡、社會地位、身體或心智不健全等原因而仇視、畏懼，和／或污蔑或侮辱任何人士或群體的素材。


(c)
節目不可帶有抵觸法律的事物。
2.
持平公正

(a)
新聞報道應要準確而且恰當地持平。


(b)
持牌機構必須確保任何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或有關前述議題的真實題材節目環節，能夠恰當地持平。不過，個人意見節目所受規管標準，則較為寬鬆(見下文第5段)。


(c)
持牌機構應避免在真實題材節目中對個別人士或團體不公平，尤其不可使用謬誤資料或歪曲事實。


(d)
持牌機構不應錯誤引導觀眾，以致對真實題材節目提及的人士或團體不公平。

3.
私隱

所有節目均應尊重個人私隱。
4.
兒童節目
(a) 兒童節目應該是健康有益的節目。大體而言，這類節目應該增進兒童對四週事物的認識，鼓勵他們養成閱讀求知的習慣，培養他們對體育和各種嗜好的積極興趣，並促進他們對精神和道德價值的了解。


(b) 兒童節目的表達手法，必須尤其小心處理。同時，有關暴力、言詞、性與裸露等的特別規定，必須信守。

5.
個人意見節目


「個人意見節目」是指由主持人或有時候由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發表本身意見的節目。所有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事項的個人意見節目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a)
個人意見節目開始時，須清楚說明節目的性質。

(b)
必須尊重事實，任何個人意見不應以虛假證據為依據。

(c)
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以便其他人可以回應。

(d)
持牌人應注意，任何以系列形式播出的節目，皆有需要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

6.
合家欣賞時間

(只適用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a) 下午4時至晚上8時30分期間，不可播映不適合兒童觀看的內容。


(b) 不適合兒童觀看的內容，只可在晚上8時30分後逐步安排播出。
7.
為觀眾／聽眾提供的資料

(a) 若節目材料可能會令觀眾感到反感或震驚，節目應加上警告字句或標誌，以資識別。

(b) 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而言，一般不適合兒童觀看的節目，必須按其主題、意識及表達手法，劃為「家長指引」或「成年觀眾」兩個類別。持牌機構須提供該等節目有問題元素的資料。


8.
不良用語
(a) 如使用不良用語，必須是節目內容確有所需，並已考慮到節目的播映時間。

(b) 以兒童為對象的節目不得使用不良用語。
(c) 不得使用極度惹人反感及淫褻或褻瀆的言詞。
(d) 避免使用黑社會術語。
9.
性與裸體
(a)
對性與裸體的描繪，應該審慎合度，並且要配合節目的內容和已考慮到節目的播映時間。

(b)
不得以露骨或任意誇張的手法描繪暴力。

10.
暴力
(a) 凡有描繪身體與精神暴力，必須切合劇情和已考慮到節目的播映時間。
(b) 不准播放過分暴力和殘酷的內容。
11.
犯罪行為與黑社會活動
(a) 凡描繪犯罪行為，必須配合劇情及人物性格發展。
(b) 應避免美化罪犯及黑社會勢力。
(c) 避免播映容易導人模仿的犯罪技巧。不得仔細並詳盡地指導或解釋如何使用危險藥物、可造成傷害的物品或武器。
12.
成人頻道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不得播放成人節目)

(a) 廣管局如信納持牌機構有足夠預防措施防止兒童收看成人內容，可能容許持牌機構播放成人節目。
(b) 成人頻道內容必須為一般人所接受。淫褻內容或電影檢查監督不批准公映的影片，一概不可播出。
廣告標準
1.
一般原則

廣告必須合法、健康、誠實及真確。

2.
廣告識別


廣告材料應清楚表明是廣告。廣告與節目必須有明顯區別。
3.
貶抑

廣告不得貶抑競爭對手、競銷產品、或其他行業、專業或機構。
4.
有事實根據的聲稱和最暢銷聲稱

所有有事實根據的聲稱和最暢銷聲稱，均須有事實證明，並有嚴格標準規限。
5.
對廣告材料的限制

凡屬下列產品或服務，皆不可播放廣告：
(a) 煙草產品；
(b) 軍火；
(c) 占卜算命(一般趣味玩意例如星座、中國通勝及風水刊物等則例外)；
(d) 殯儀館或其他與喪禮殯葬有關的產品/服務(骨灰龕除外)；
(e) 無牌職業介紹服務；
(f) 提供博彩提示的機構／公司／人士；


(g) 博彩(包括彩池)，但根據《博彩稅條例》(第108章)獲得批核的獎券、足球及賽馬博彩的廣告，以及賽馬及足球博彩刊物的廣告均可以播出；
(h) 夜總會、舞廳、按摩院及桑拿浴室等場所，其內男伴/女伴受僱的目的，是為了吸引或招待顧客，或其內設有涉及性行為的特備表演或其他現場表演或活動；


(i) 以18歲以下青少年為對象的伴遊服務及約會服務；及


(j) 與性有關的成人按次繳費資訊服務(只限成人收看的領牌服務除外)。
6.
特別類別廣告標準

對於性質特別受到關注或敏感產品及服務的廣告，例如私人用品、含酒精飲品、藥品及治療方法的廣告、財經服務，業務守則有詳細規定。
7.
廣告與兒童

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必須遵守特定的標準。
8.
節目贊助

所有贊助節目和產品／服務必須在片頭或片尾清楚表明。如屬節目贊助，必須在節目名稱加上贊助商的名稱和相關的資料。持牌人可在符合某些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接受其節目內提及的產品和服務的贊助，例如該等產品或服務的展示必須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不會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牽強等。新聞節目和宗教節目不得接受贊助。兒童節目和教育節目可接受贊助，但不應過於商業化，並且不得接受產品／服務贊助。
9.
符合節目標準

廣告亦須符合節目標準。
技術標準

業務守則訂有詳細條文，規管持牌人的技術水準，以確保觀眾和聽眾可以接受高質素和可靠的廣播服務。電訊管理局會就技術標準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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